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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5 年 4月 25日日本時間 9時 18分（臺北時間 8時 18分），

一列隸屬 JR西日本鐵道公司的通勤電車，於日本兵庫縣尼崎市

福知山線塚口到尼崎車站之間，一處時速限制 70公里的急轉彎

處出軌，高速衝入距出軌點 60公尺遠與軌道距離 6公尺遠的一

棟 9層樓公寓，二節車廂嚴重扭曲變形，共造成車上旅客 107

人死亡、460人輕重傷，為日本自 1963 年來最嚴重的交通意外

事件。 

此次重大交通事故，日本救災單位能迅速應變，完善處置，

實為本府學習之對象，因此為能從慘痛教訓中吸取經驗，確實

瞭解本次 JR電車出軌事故之原因、緊急救援及善後處理過程，

俾便日後對於類似災害能有更精進的應變作為，健全本市防救

災體系。為此，本府認為有必要派員至該市實地考察，並交換

相關經驗，乃責由捷運工程局主動協調日本大阪市消防局，並

研提出國計畫，案經該局專簽報府，並奉  市長核派由捷運工

程局張副局長培義率同消防局許副局長力仁、陳大隊長崇岳，

葉股長俊興，捷運工程局段課長英明、范主任揚材以及臺北捷

運公司張副總經理煥光、許副理英井等人，自 94 年 5月 11日

起至 5月 13日止前往日本考察 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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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行程紀要 

5月 11日上午出發前往日本關西機場，至大阪市消防局
及尼崎市消防局等單位拜會並交換意見，並參觀川崎重工業

車輛生產工廠，於 5月 13日下午返抵國門，詳細考察行程如

下表所示： 
 

日期 時間 地點 考察內容 備註 
08：30 1.中正機場 08:30

起飛 
2.於 12:30抵達關
西機場 

 住宿於大阪5/11 
(三) 

15：00 拜訪大阪市消防局
 

1.緊急消防救助隊派遣
情形 

2.災害現場救災任務分
工情形 

3.大量傷患之急救處理

情形 

由大阪市消防

局長前川大惠

接待，並由警

防課長負責簡

報 

09：00 拜訪尼崎市消防局
(含 119救指中心)
 

1.初期應變情形 
2.災害現場救災任務分
工情形 

3.災害對策本部運作情
形 

由尼崎市消防

局總務課長

(本田良生)及
消防防災課長

(早川一隆)接
待 

5/12 
(四) 

14：00 參觀 KHI工廠 1.瞭解事故可能之原因 
2.本府捷運車輛之安全

設計 

 

5/13 
(五) 

09：00 1.關西機場 13:00
起飛 

2.於 02:50抵達中
正機場 

1.搭乘大阪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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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西日本鐵道集團〈JR 西 group〉簡介 

一、 日本鐵道(JR)民營化後，共分成 7家民營公司，分別為： 

z JR 東 

z JR 西 

z JR 九州 

z JR北海道 

z JR 四國 

z JR 東海 

z JR 貨物 

二、 JR 西集團股東組成 

z 公股〈政府〉32.6% 

z 外資(美國為主) 27.9% 

z 股票市場 13.8% 

z 日本信託 7.3% 

z 日本 MUST 信託 6.9% 

z 瑞穗銀行 4.6% 

z 三井住友銀行 3.2% 

z 員工持股 2.2% 

z USJ 銀行 2.1% 

z 各投資信託 4.4% 

z 其他 

三、 JR 西集團經營範圍與資本比例 

z 鐵道運輸 68% 

z 流通業 16% 

z 不動產業 5% 

z 其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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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JR 西鐵道營業範圍 

1. 北陸區域 

2. 近畿區域 

3. 中國區域 

4. 九州北部 

5. 山陽新幹線〈大阪至福岡〉 

五、 JR 西區域鐵道（如圖 1~3）長度共 4388.1 公里，另外新幹線

為 644 公里 

六、 員工人數與總部 

z 集團：43977 人〈2004年 9 月〉， 

z 鐵道運輸：27200 人 

z 總部：位於東京，分公司在金澤、京都、大阪、和歌山 

 

 

圖 1：JR車站班車到站時刻顯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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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JR車站實習站長 

 

 
圖 3：JR 司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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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事件概述 

日本兵庫縣電車發生出軌意外事故後，尼崎市消防局於 9時 22
分接獲報案開始進行救災派遣任務，並於 9時 33 分成立災害現

場對策本部（前進指揮所），尼崎市政府於 10 時 30 分成立災害

對策本部（災害應變中心）統籌指揮工作，並從初期以現場人命

救助，轉為災後復原重建為主，分別於 4月 28 日 17 時完成現場

救災任務，並於 5月 9日 16 時解除市級災害對策本部。整個事

故發生過程簡述如下： 

一、初期狀況 

(一)4 月 25 日 9 時 3 分事故列車從 JR 寶塚站出發開往同志

社前站。並於 9時 14 分 JR 伊丹車站停靠時，超出預

定停車線 70 公尺，隨後倒車返回，導致電車行駛比預

定時刻表延誤 1 分 30 秒。 

(二)事故列車於日本兵庫縣尼崎市 JR福知山線塚口站至尼崎

站之間（第 1新橫枕平交道口附近），一處時速限制 70 公

里的急轉彎處出軌，先衝撞 1部自用小客車後，再高速衝

入距出軌點60公尺遠與軌道距離 6公尺遠的一棟9層樓公

寓的 1樓停車場（列車的前端往左側路邊的大樓衝撞）。 

(三)事故發生時間為 4月 25 日上午 9時 18 分，而尼崎市消防

局於上午 9時 22 分接獲報案開始進行救災派遣任務。 

(四)破壞情形 

1.事故列車共有 7節車廂，其中有 5節車廂出軌，第 1節車

廂衝入建築物 1 樓停車場、第 2 節車廂緊貼大樓邊緣並

嚴重扭曲變形（死亡人數最多）、第 3節車廂前端嚴重變

形、第 4 節車廂出軌部分車體撞擊變形、第 5~7 節車體

未變形但皆遭受劇烈振動。 

2.衝撞路旁自用客車 1 部，造成自客車嚴重變形毀損。 

3.撞擊之大樓為地下 2 層（停車場）、地上 9 層（1 樓為停

車場）之建築物，屬一般住宅用途，共有 47 戶，並未造

成大樓住戶傷亡情形。 

4.共造成乘客 107 人死亡、460 人輕重傷。 

5.事故位置、出軌狀況及各車廂損壞情形如下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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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事故現場地理位置 

圖 5：電車出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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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第 1節車廂撞擊大樓 1 樓

停車場北側損壞情形 

圖 7：第 2節車廂粘貼於大樓外

側成 L型損壞情形 

圖 8：第 3節車廂出軌損壞情形

(第一時間拍攝照片) 

圖 9：第 4~7節車廂出軌情形 
(第一時間拍攝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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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中應變 

(一)初期當地居民自救行動 

1.自事故發生後（9時 18 分）至消防局救災隊伍抵達現場（9

時 36 分）之間，當地居民聽到強烈撞擊聲並發現電車出軌

後，附近之超商及職業工廠立即停止營業動員所有員工提

供必須之協助【汽車修理場員工將軌道之鐵絲網圍籬拆

除、超商提供必須品（藥品、毛巾、礦泉水、冰塊等）、其

他工廠人員協助傷者搬運】。 

2.事故發生第一時間尼崎市當地居民（職業工廠、超商等）

即立即投入救助行列，主要係日本自從阪神大地震後，民

眾深切體會到社區自救之重要性。 

(二)成立各級災害對策本部（災害應變中心） 

1.營運單位 

9 時 30 分 JR 西日本公司成立對策本部（社長擔任本部

長）、事故現場成立「現地對策本部」（大阪支社長擔任

本部長）。 

2.中央政府 

(1)於 9 時 45 分國土交通省成立對策本部，由國土交通大臣

擔任本部長。 

(2)於 9 時 45 分首相官邸緊急設置官邸連絡室，隨後因災情

嚴重提昇層級為官邸對策部。 

3.地方政府 

(1)於 9 時 40 分尼崎市消防局成立局本部災害對策本部。 

(2)於 10 時 30 分尼崎市政府成立「福知山線事故對策本

部」，由市長擔任本部長。 

(三)召開各級災害防救會報 

1.國土交通省災害對策本部 

(1)於 4 月 25 日 10 時 45 分召開第 1次會議，決定由國土交

通大臣、鐵道局長及 2名擔當官趕赴現場視察。 

(2)於 4 月 25 日 20 時召開第 2次會議，決定對 JR 西日本公

司發出「確保鐵路運輸安全相關警告書」。同時對所有

公共運輸系統發布命令要求確實執行安全總體檢。 

2.尼崎市災害對策本部 



 10

自 4月 25 日至 5月 9日止共召開 11 次災害防救會報。 

(四)全力動員搶救 

1.尼崎市消防局 119 救指中

心接獲民眾報案，即依「集

團救助救急第 1 出動指

令」派遣指揮車 2 部、救

助車 1 部、消防車 1 部、

救護車 5 部，經發現傷亡

慘重後，即加派救助車輛

並請求其他單位支援。 

2.臨接縣市（西宮市、伊丹市、大阪市）依消防相互支援協

定，於 9時 50 分即派員前往協助災害搶救。 

3.於10時40分災害對策本部請求國家消防廳派遣緊急消防

援助隊支援（大阪府、京都府、岡山縣）。 

4.於 11 時 04 分向陸上自衛隊請求派遣緊急救難支援，並於

11 時 20 分開始派遣自衛隊中部方面隊第 3師團支援。 

5.利用空中直昇機透過衛星將現場救災即時畫面傳送至總

務省消防廳，以掌握最新狀況。 

6.搶救人員利用高科技生命探測器確認各節車廂是否有生

還者，於 4 個小時內完成各節車廂受困情形之確認，以

把握搶救黃金時間，於 13 時 08 分確認第 1 節嚴重破損

車廂中尚有 4 名生存者，立即展開救援行動，並分別於

26 日凌晨 0時、2時 44 分及 7時左右成功救出 3名生存

者（1名不幸死亡）。 

 

 

 

 

 

 

 

 

 圖 11：運用生命探測器 圖 12：穿著防護裝備進行搶救

圖 10：成立現場前進指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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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為使救護人員獲得適當休息，於 4月 26 日凌晨起分別將

當地救護隊及支援救護隊可予 3班制編組如下： 

組別 負責時段 

尼崎市消防局 2隊 1：00∼3：00 

大阪市消防局及兵庫縣支援隊 3：00∼5：00 

神戶市消防局 2隊 5：00∼7：00 

尼崎市消防局 2隊 7：00∼9：00 

8.為使搶救人員獲得適當休息，且第 1、2 節車廂嚴重擠壓

必須長時間搶救，於 4月 26 日深夜起分別可予 3班制編

組如下： 

組別 負責時段 

神戶市消防局 2隊 23：00∼1：00 

尼崎市消防局 2隊 1：00∼3：00 

府內及縣內支援隊 3：00∼5：00 

神戶市消防局 2隊 5：00∼7：00 

尼崎市消防局 2隊 7：00∼9：00 

9.經生命探測器確認各節車廂無生命跡象後，即動員大型重

機械進行切斷及吊掛，現場由 JR 公司指派技術人員指導

切斷位置及順序，並於 4月 28 日 13 時 05 分完成第 1節

車廂清除工作。 

 

 

 

 

 

 

 

 

 

 

10.整個現場搶救過程於 4月 28 日 17 時正式完成，總計動

員尼崎市消防局34隊、145人，另支援隊有275隊、1,065

圖 13：運用大型機具搶救 圖 14：運用大型機具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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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消防機

關 共救出乘

客 240 人。 

 

 

 

 

 

 

 

 

 

 

 

 

 

(五)緊急傷患救護 

1.於當(25)日 9 時 30 分尼崎市消防局趕赴現場途中，即通

知各醫院發生電車出軌意外必須緊急預做緊急救護準

備。 

2.於災害現場電車軌道兩側成立 2 處緊急救護站（檢傷分類

站），並通知醫生及護士進駐。 

 

 

 

 

 

 

 

 

 

 

 

圖 16：緊急救護站 圖 17：緊急救護站 

圖 15：市長主持現場搶救結束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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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重傷者利用救護車緊急送醫，輕傷者利用小巴士、廂型

車同時將多人送醫就治，到達醫院時護士即為每 1 位傷

者掛上預為準備之號碼牌檢傷分類。 

4.分別將受傷者 439 人送至 22 所醫院救治。 

 

 

 

 

 

 

 

 

 

 

 

 

 

(六)開設臨時集結區 

1.於附近超商 1樓停車場及大成中學提供臨時避難所，供電

車避難乘客及受損大樓 47 戶居民避難使用。 

2.於大成中學操場提供救災車輛集結使用。 

(七)新聞發布 

1.電視即時轉播畫面呼籲民眾車輛改道不要影響救災工作。 

2.定時發布最新死傷人數及搶救進度，並要求民眾不要至現

場圍觀。 

3.配合發布緊急處置作為。 

(八)二次災害防止 

1.由於電車撞擊位置為大樓之停車場，為避免引起火災，搶

救初期要求禁止使用電力切割器，而以油壓設備為主，

並派人進行警戒。 

2.嚴格執行現場管制，禁止媒體及民眾進入災害現場。 

圖 18：受傷者送至醫院位置
圖（5/13朝日新聞）

51人 

22人 

61人 

113人 

13人 

75 人

17 人

3人 

22 人 

3人 
3人 
8人 
2人 
3人 
2人 
2人 
2人 
4人 

其他    5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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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遺體處理 

1.當日 12 時於尼崎市紀念公園綜合體育館設置「遺體安置

所」。 

2.當日 17 時 55 分收容遺體之棺木陸續運抵「遺體安置所」。 

3.總計於紀念公園綜合體育館安置死者 102 人。 

 
三、災後處理 

(一)現場保全 

1.於 4月 25日事故當天12時 10分國土交通省即對JR西公

司下達確保 JR 福知山線尼崎至伊丹間沿線安全警戒命

令，並指示維持事故現場之原狀。 

2.經利用生命探測器偵測各節車廂無任何生命跡象後，於 4

月 26 日 10 時事故現場開始進行事故車輛的切割撤離作

業。 

3.於 4 月 28 日搶救工作完成後，現場即由警察署進行管制

與調查。 

 

 

 

 

 

 

 

圖 19：北側停車場搶救情形 圖 20：第 2節車廂搶救情形

圖 21：大型機具拆除作業 圖 22：大型機具拆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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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場調查 

1.當天國土交通省航空．鐵道事故調查委員會緊急趕赴現場

調查。 

2.當天 19 時兵庫縣警察署在尼崎東署內設置搜查本部，並

依業務過失致死的方向進行調查，並於 4 月 26 日 10 時

派員至 JR 西日本公司的相關設施展開搜查作業，要求提

供運行紀錄等資料。 

3.這起死傷慘重的意外出事原因至今仍在調查中，目前朝向

駕駛的經驗不足、超速駕駛、煞車系統老舊、機械失靈

等人為因素偵辦。 

(三)成立事故檢討小組 

國土交通省鐵道局於 4月 28日成立－臨時任務編組，檢討

以下事項： 
1.如何防止列車進入須限速之彎道時超速行駛。 

2.行車保安設備是否確實裝置。 

3.強化鐵路機構對駕駛員的教育訓練及提昇駕駛員素質。 

4.政府對營業機構駕駛員證照考核是否足夠。 

(四)恢復交通秩序 

1.事故現場附近學校（名和小學、大成中學）上學路線變更，

並且由教職員帶領學生集體放學，以維護學生安全。 

2.於災害當天即規劃交通臨時替代方案【（JR 塚口至 JR 尼

崎、JR 尼崎至阪急塚口、阪急塚口至 JR 尼崎、計 12 線）、

（阪急武庫之莊至阪神尼崎、計 15 線）、（小中島至 JR

尼崎、計 11 線）】。 

(五)安撫受害家屬 

1.JR 西公司及尼崎市公所分別設立「諮詢服務窗口」。 

2.派保健人員至受難者家屬、事故週邊鄰宅居民、學校學生

等，實施心理復健及輔導服務。 

3.對罹難者家屬儘力安撫，並找出真正原因以平息眾怒。 

4.對於受撞擊大樓 47 戶先安置於飯店內，並由 JR 西公司儘



 16

速修復。 

（六）事故路線現況 

1.停駛區段及交通接駁 

(1)發生事故的 JR 寶塚線目前停駛，該路線運輸由 JR 西協

調路線相近的四條私營地鐵線及 JR 線負責接駁，亦有

三公車條接駁線，凡已持有事故路線之定期票或回數票

的旅客，均可搭乘公告之接駁路線。（如附錄 1） 

(2)宣導方式有列車到站廣播、車站大型佈告、宣傳摺頁和

網路上公告接駁計畫等四種。 

(3)董事長於網站上公開道歉。（如附錄 2） 

2.復駛條件： 
所有列車完成列車自動保護(ATP)系統後，才可復駛。 

（七）事故災民賠償現況 

JR 西鐵道公司意外保險理賠上限 100 億日幣，該公司是否

另外提出補償金，目前尚未決定。被撞損之九樓大廈共 47

戶，目前均不願居住，住戶組成自救會，要求 JR 西鐵道

公司出面解決，惟該公司尚未出面協商。 

（八）尼崎市市長拜訪 JR 西鐵道公司，提出五項要求 

1.受傷者及大廈住戶之事後處理 

2.尼崎市民之傷者資訊提供 
3.受損大廈之修復 
4.在安全無虞下，儘早恢復營運 

5.防止事故再發生 
（九）責任追究方面 

事故原因正由中央國土交通省(相當於交通部)所組成的國

土航空軌道調查委員會進行調查，目前仍在調查中，俟日

本官方公布調查結果並釐清責任後，即對相關單位作責任

追究。 

 
四、可能致災原因分析 

（一）據媒體報導，兵庫縣警察詢問電車區長，得知在平成 15

年(2年前)，出事之寶塚線快車多停靠一站，惟總行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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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沒變，導致行車速度必需加快。 

（二）該事故列車於伊丹車站越位約 70 公尺，延誤 1分 30 秒，

故於離站後，即已開始超速，根據行車紀錄器顯示，該

車於直線段時速為 126 公里(速限為 120 公里)，至彎曲

路段時速為 108 公里(速限為 70 公里) 。JR 西公司所稱

之彎曲路段時速上限為 133 公里，外界認為該數字係空

車下之理想值，若加入載重，懸吊撓性及彎曲路段剎車

等因素，其實超過速限就有出軌的可能。根據媒體引述

國土交通省的說明，彎曲路段超速應是造成本次事故的

主要原因。 

五、媒體對此事件之報導與批評 

（一）搭乘該事故列車之 JR 西公司員工於事故發生後，未參與

搶救，仍至公司上班。 

（二）JR 西公司人員事故當天晚上仍參加宴會。 

（三）事故隔天，該公司人員仍去打高爾夫球。 

（四）發生事故的 207 型電聯車，是日本近年來發展，大量採

用輕量化材質的高速電聯車，重量比傳統電聯車輕了三

分之一到一半! 擁有加速快，維修容易和節省能源等優

點，但是對於側面防護能力不足，這次列車出軌後，橫

向撞上大樓，車身嚴重扁平扭曲可能是導致傷亡慘重的

原因。(HiNet) 

（五）防範電車之狼，女性專用車廂受創最重(中時晚報) 

（六）這次事故是因 JR 西公司採高壓管理，用恐怖手段迫使員

工遵守命令下的結局＂，據軌道工會聯盟幹部 Osamu 

Yomono 所述(BBC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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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考察內容 

94/5/11（週三） 

一、 搭乘 08：30班機由中正機場起飛，於中午 12：30抵達日
本關西機場。 

二、 15：00拜訪大阪市消防局，由大阪市消防局長前川大惠
接待（如圖 20），並由警防課長負責簡報（如圖 21），雙
方就下列問題相互交換意見： 

（一） 電車出軌後，緊急消防救助隊派遣情形（如附錄 3） 

（二） 災害現場救災任務分工情形。 

（三） 大量傷患之急救處理情形。 

94/5/12（週四） 

一、 09：00拜訪尼崎市消防局（含 119救災指揮中心），由尼
崎市消防局總務課長本田良生及消防防災課長早川一隆
接待（如圖 22~24），就下列問題相互交換意見： 

（一） 電車出軌後，初期應變情形（如附錄 4）。 

（二） 災害現場救災任務分工情形（如附錄 5）。 

（三） 災害對策本部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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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參觀川崎重工業株式會社工廠（如圖 25,26），由製造部經
理 Mr. Isamu Miyazaki及機械部經理 Mr. Makoto Ogawara
兩位先生接待，並對以下問題交換意見： 

（一） 瞭解電車出軌事件可能發生之原因。 

（二） 對於本府所採購之捷運電聯車之安全設計。 

94/5/13（週五） 

一、 於本次考察行程最後一天，實地搭乘大阪地鐵，以實際了
解日本電聯車行駛狀況及車站營運狀況（如圖 27~31）。 

二、 下午 13：00由關西機場起飛，於 14：50返抵中正機場。 

 
圖 20：考察團拜會大阪消防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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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大阪市消防局作現場處置簡報 

 
圖 22：尼崎市消防局作現場處置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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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考察團與尼崎市消防局合影 

 

圖 24：尼崎市消防監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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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川崎公司兵庫工廠組裝線 

 
圖 26：川崎公司設計之全自動輕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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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電扶梯乘場警示標示 

 
圖 28：地下街指標與導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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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禮讓座位標示 

 

圖 30：售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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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車站指標 

陸、考察心得 

一、 日本兵庫縣電車出軌事故屬司機員未依速限行駛，導致列

車出軌衝撞軌旁建築物，造成死傷慘重。 

二、 本次考察人員行前即備妥相關模擬問答題，並於出國前先

行傳送乙份題目予對口單位預作準備，雖無法親至現場實

物參觀，惟配合看消防局空拍之錄影帶及許多事故發生後

第一時間拍攝之現場救災照片，充分了解事故原因及搶救

過程，大大提昇會議效率；幾個欲得知之問題，在短短二

天的參訪行程中，多多少少解惑不少，尤其對日本 JR電
車的行車控制理念，比較現有臺北捷運電聯車的自動控

制、監督、操作之設計，更對臺北捷運安全充滿自信，可

謂本次考察最大收穫。 

三、 此次日本發生出軌意外之電聯車係採人工駕駛，司機員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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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旁之號誌燈速限指示行駛，由司機員負完全責任，如有

超速，只能事後處罰，無法立即有效防止。但因人的行為

易受外界環境及各種情緒之影響，有時會因個人錯誤行為

導致重大災害，故重要控制系統宜採用自動化之設計，透

過驗證過之自動化系統來保障人員乘車之安全，不會因人

工駕駛之疏忽而導致不可彌補之災害。目前台北捷運即採

自動駕駛設計，如有超過速限，系統亦會自動煞車減速，

若 3秒內無減速，會自動啟動緊急煞車，以確保行車安

全，實為安全且進步之系統。 

四、 安全第一是交通運輸業應有的信念，當安全與效率無法兼

顧時，仍應取安全捨效率。 

 

 

五、 日本兵庫電車與台北捷運系統之比較 

 

「日本兵庫 JR 通勤電車與台北捷運電聯車硬體設施之比較」 

比較事項 日本 JR 通勤電車 台 北 捷 運 

服務路段 
福知山線通勤電車 

，屬城際間快速鐵路 

大台北都會區捷運系統 

 

列車之型式 

207 型（1991年加入營運） 301 型（1997年加入營運） 

321 型（1998年加入營運） 

列車編列方

式 

七輛車組成 六輛車組成 

列車車身材

質 

不銹鋼 不銹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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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事項 日本 JR 通勤電車 台 北 捷 運 

列車行經直

軌速限 

120 公里/小時 80 公里/小時 

駕駛模式 

採人工駕駛，司機員依號誌速限指

示駕駛，由司機員負完全責任，如

有超速，只能事後處罰，無法立即

阻止，類似台鐵通勤電車，無自動

列車駕駛及保護系統。 

採自動駕駛，列車依號誌速限指示

自動駕駛，具自動列車駕駛

（ATO）、監督（ATS）及保護（ATP）

系統。如超過速限，系統會自動煞

車減速，若 3 秒內無減速，列車會

自動起動緊急煞車，以確保行車安

全。 

列車超速措

施 

列車無自動列車駕駛及保護系

統，軌道設施除列車闖紅燈之紅色

信號燈外，即使超速，自動煞車裝

置亦無作用。 

以自動列車駕駛模式於規定速限

內行駛，並裝有超速顯示裝置及音

響警報提醒司機員。 

此列車保護系統，於列車車速超過

號誌速限，會立即有煞車保護。 

軌距 
1067 mm（窄軌系統） 1435 mm（寬軌系統） 

 

柒、建議事項 

一、消防搶救方面 

(一)短期措施 

1.推動國內社區防災觀念：加強大型購物中心及工廠員工基

礎訓練，以便於第一時間主動協助臨近災害事故之處理。 

2.添購救災人員防護裝備：由於此次事故現場已知有大量罹

難者被壓擠於電車內，為防止被死者血液、唾液感染，第

一線搶救人員除穿著救災服裝外，並於外面加穿防止感染

衣、口罩、眼罩裝備。 

3.加強乘客逃生訓練：由捷運公司提供列車模型，供民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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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如何在緊急中打開內或外部開關，並隨時以廣播方式正

確教育搭車安全常識，或在各出入口明顯處以大型燈型廣

告做防災教育宣導。 

4.擴大辦理災害防救綜合演習：模擬不同情境，整合各防災

組織部門，平時即辦理擴大演習，並以社會現象相結合，

以反映防災計畫規劃之問題，進而修正相關管理機制。 

5.強化緊急醫療 EOC 功能：辦理大量傷病患醫療演練，於重

大災害發生之際，第一時間成立緊急醫療站，調派醫師、

護士、救護車、小巴士及民間救護團體共同參與搶救，並

有效安排大量受傷者至各醫院就治。 

6.建請警察局參考日本災害搶救過程，於現場利用布料將罹

難者救助過程予以遮蔽，以尊重個人隱私。 

7.持續與國外交流：邀請國外搶救專家來台擔任講座，講授

災難救援技術與經驗。 

 

(二)中期措施 

1.落實跨縣市防災支援體系：目前本市與臨近縣市簽訂互相

支援協定，惟依目前國內做法，皆必須由受災縣市向中央

或其他縣市提供需求再給予派員協助；反觀日本，此次災

害發生初期，大阪市消防局即依協定內容（當重大災害發

生，應主動派員協助搶救），在尚未獲得尼崎市請求之際，

即已主動派員協助救災，實值得我國學習。 

2.推動 ICS 事故現場指揮體系：以美國加州政府之「緊急事

故指揮系統」(Incident Command System，ICS)方法與架

構，強化本市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俾於跨越行政區域或多

政府部門之重大災害或事故現場中，更能有效率整合各項

救災人力與資源。 

3.設置捷運車站及隧道內必要之搶救裝備，如空氣瓶備瓶、

發電機、照明設備、平板型軌道運輸車等，俾利事故發生

後提供搶救人員立即取用。 

4.統一救災服飾：除警察、消防及環保單位於執行防救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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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已穿著制式服裝外，其餘相關防救災機關皆無明顯辨

識標誌，造成民眾認為政府動員能量不足。因此可規劃製

作統一制式鮮明之服裝，並製作貼紙（貼於救濟物資），以

提高本府救災能力能見度。 

5.建置救災資料庫：捷運公司應針對不同的捷運路線、時段，

調查可能之乘客數以便於第一時間即可掌握大概之受災人

數，以便於第一時間投入足夠的搶救資源。另針對特殊災

害所需之專業人才及救災裝備亦應建立資料庫，以做好應

變準備。 

6.規劃臨時遺體安置所標準作業程序：為因應重大災害造成

事故現場大量死者安置作業，應事前訂定臨時遺體安置所

地點選定依據、作業編組、遺體鑑定、悼念物資等標準作

業程序。 

 

(三)長期措施 

1.成立特殊搶救訓練中心：為有效提昇消防人員救災技能與

實戰經驗，建請於北投機場籌設建置模擬訓練場地，提供

老舊電聯車供消防搶救訓練用。 

2.成立防災專責單位：於市長、副市長或秘書長下設市級災

害防救專責單位，統籌規劃災害防救工作，以強化防救局

處間橫向聯繫，隨時掌握災害資訊，提供災害決策參考。 

3.建立全方位災害應變中心：為健全本市災害防救工作，強

化災害應變能力，有效統籌本府各局處之救災資源與資

訊，將加速本市信義區信義段五小段 28-2、28-3 地號「本

市地政及災害應變中心大樓」之興建，結合 119 消防救災、

110 治安防護、水情、交控、捷運運轉等多功能之災害應

變中心，藉以提昇緊急災害之應變、資源調度與協調能力。 

4.建置專屬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本市自從 921 大地震後，為

避免大規模災害造成本市指揮系統停擺，仍朝向指揮系統

區域化方向發展，由各區公所區長擔任指揮官，強化區級

指揮搶救功能。而為提昇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之功能，應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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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日本先進國家模式，陸續將應變中心由警察分局遷移至

區公所內，並添購必要之資通訊設備，建置專屬區級災害

應變中心。 

5.提昇消防局 119 派遣功能：參考日本 119 救指中心之功能，

加速建置「智慧型消防勤務輔助派遣系統」，期透過電腦事

前規劃之災害規模搶救模組，在最短的時間內，調派適當

人力、機具及裝備至災害現場搶救。 

 

二、捷運系統硬體部分 

 日本兵庫 JR通勤電聯車與臺北捷運電聯車硬體設施有諸多

不同；臺北捷運系統對車體結構有嚴格的檢測過程，以確保車

體結構強度，而且電聯車有自動速限控制等功能，應可避免類

似日本 JR電聯車事故之狀況，惟臺北捷運系統電聯車未裝設行

車紀錄器，應值得仿效日本 JR通勤電聯車予以設置，以有效紀

錄列車行駛狀況。未來臺北捷運新購電聯車，若有輕量化考量，

有關安全部分之規範，仍應予以維持。詳細建議如下： 

(一)台北捷運系統之電聯車均採自動列車駕駛模式，列車具自

動駕駛（ATO）、監督（ATS）及保護（ATP）功能，使列車

可依速限自動調整車速，完全依號誌規定速限內行駛，無

須由司機員操作，同時可連續偵測車間距離，以保護列車

不會發生追撞及對撞，另行控中心可監督列車運行狀況並

做班距調整，此監督及保護系統，可使司機即便全手動駕

駛，亦有速度限制，另裝有超速顯示裝置及音響警報，以

隨時提醒司機員使其無法超速。此列車保護系統，可於列

車車速超過號誌速限，系統會自動煞車減速，若 3 秒內無

減速，列車會自動起動緊急煞車，以確保行車安全，不致

會發生類似日本兵庫超速出軌之意外。電聯車所具備之自

動駕駛（ATO）、監督（ATS）及保護（ATP）對電聯車營運

安全佔有重要因素，因此，爾後捷運路線電聯車仍需具有

前述相關功能。 

(二)目前各捷運路線所使用之電聯車（含未來新蘆線電聯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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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考量電聯車車體安全性，故要求電聯車廠商需就車體結

構進行有限元素分析，以此瞭解車體結構強度設計是否符

合契約規範要求而安全無虞。因此分析可瞭解車體結構安

全性，後續捷運路線電聯車工程規範仍應維持相同要求。 

(三)各捷運路線所使用之電聯車（含未來新蘆線電聯車）為驗

證車體結構有限元素分析是否確實，皆要求就車體結構進

行壓縮測試等，此可實際瞭解車體結構在發生相關狀況時

並不會有任何產生變形。因可藉此瞭解車體結構安全性，

後續捷運路線電聯車工程規範仍應維持相同要求。 

(四)電聯車有一機械保險裝置，此係為因應電聯車發生碰撞事

件時，可因機械保險裝置產生變形而吸收撞擊能量，如此

不致造成車廂乘客區產生變形而影響到乘客安全。因機械

保險裝置對車體結構及乘客安全有重大影響，故爾後捷運

路線電聯車工程，仍應將機械保險裝置相關測試納入海外

檢測項目。 

(五)臺北捷運新蘆線列車規範已要求設有行車紀錄器，以提供

司機員對車況之掌握，有效紀錄列車行駛時之狀況，惟現

有營運列車尚未安裝此套設備，不利事故調查及司機員平

時考核，臺北捷運公司宜按計劃如期於三年內完成安裝。 

附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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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巴士等的 JR寶塚線運輸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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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線 替代區間 利用方式 

阪神地鐵 

神戶高速 

大阪（梅田）至神戶（高速神

戶） 

請於搭車前至U阪神梅田車站、阪神尼崎車站、阪神三官
車站或阪急今津車站U，向站務員出示與JR暫停營運區段
有關之定期乘車票或回數乘車票，並換取代替搭乘券
（來回票）。但不可使用於西大阪線（尼崎至西九條）

 

巴士路

線 

替代區間 乘車時間 

（平時） 

運行時段．班次 利用方式等 

川西巴士轉乘站 
（川西能勢口車站前） 

↓ 
阪神尼崎 

※經由北村、伊丹本
町、猪名西口、塚口 

川西巴士轉運站（平日） 

6：14 至 22：18 

1 小時約 10 班次 

（平日早上通勤時段） 阪急巴

士 

56 系統 
阪神尼崎 
↓ 

川西巴士轉乘站 
（川西能勢口車站前） 
※經由塚口、猪名西
口、伊丹本町、北村 

 

約 50 分 

※有時會因

道路狀況而

有延遲 

阪神尼崎發車（平日） 

6：12 至 22：00 

1 小時約 6班次 

（平日早上通勤時段） 

下車時，請向巴士駕駛員

出示與 JR 暫停營運區段

有關之定期乘車票或回數

乘車票 

 
寶塚 

↓ 

阪神尼崎 

 

寶塚發車（平日） 

6：23 至 22：00 

 

1 小時約 9班次 

（平日早上通勤時段） 

阪神電

鐵巴士 

尼崎寶

塚線 
杭瀨寶

塚線 
 

 

阪神尼崎 

↓ 

寶塚 

 

 

約 50 分 

※有時會因

道路狀況而

有延遲 

阪神尼崎發車（平日） 

6：33 至 21：57 

 

1 小時約 4班次 

（平日早上通勤時段） 

1.請於搭車前先至JR寶
塚車站或阪神尼崎車
站，向站務員出示與JR
暫停營運區段有關之定
期乘車票或回數乘車
票，並換取 U代替搭乘券
（來回票） U。（下車時請
將替代搭乘券投入投幣
箱） 
2.「阪神杭瀨車站北站」
的乘車處為「阪神尼崎站
北站」的巴士侯車站（距
阪神尼崎車站往南步行
約 150 公尺） 

阪急塚口 

↓ 

JR尼崎 
※經由 JR塚口 

阪急塚口發車（平日） 

6：33 至 22：11 

1 小時約 3班次 

（平日早上通勤時段） 尼崎市

營巴士 JR 尼崎 

↓ 

阪急塚口 

※經由 JR 塚口 

 

約 25 分 

※有時會因

道路狀況而

有延遲 

JR尼崎發車（平日） 

6：49 至 22：20 

1 小時約 4班次 

（平日早上通勤時段） 

請於搭車前先至阪急塚口
車站巴士候車處、JR塚口
車站巴士候車處或JR尼
崎車站巴士候車處，向站
務員出示與JR暫停營運區
段有關之定期乘車票或回
數乘車票，並換取 U代替搭
乘券（來回票）U。（下車時
請將替代搭乘券投入投幣
箱） 

※ 有劃底線部份為修正處。 
※ 日間特惠票不適用本運替代方案，若欲退票時請洽車站站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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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 寶塚線停駛運輸替代方案佈告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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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為 JR 寶塚線塚口至尼崎車站間之出軌事件公開致歉函 

 

本公司對於 4月 25 日發生於 JR 寶塚線（福知山線）塚口至尼崎

車站間之出軌事件，造成多位搭乘乘客不幸死亡。除了對不幸身亡者

獻上沉重的哀悼外，對於其遺族更致上最深的歉意。 

此外，本公司對於因本次事件而受傷的乘客，除了誠意探望並致

上歉意外，更祝禱他們能早日康復。 

身為一鐵道從業人員，理應提供乘客安全的服務，本公司將記取

本次教訓，今後將全面竭力防止類似事件再次發生，也期盼因本事件

傷亡的乘客、其遺族、家族成員、大樓居民等能瞭解本公司全體員工

的決心。 

為了徹底查明本次事件發生的原因，以全力防止類似事件再次發

生，本公司將完全配合相關機關及單位的各項調查與搜查作業。 

同時，也由衷感謝以警消人員為首，參與本次事件的救援人員，

能全力協助本次救援活動，及本地人士能不吝出借場地。 

最後，本公司再次為本次出軌事件向各位致上最深的歉意，誓言

將竭力防止類似事件再次發生。 

 

平成 17年 4 月 30 日 

 

西日本旅客鐵道公司 

代表取締役社長  垣內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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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尼崎市列車事故緊急消防救援派遣概要 

大阪市消防局 

由於尼崎市發生列車出軌事故，基於大阪市、尼崎市有相互消防支援

之協定，於上午 9時 51分大阪市消防局派出後援隊。10時 40分消防署通

知大阪市長通過緊急消防救援隊，大阪府隊於 4月 25日至 4月 28日 4日

間，共派遣含直昇機 2架在內共 69隊 244名人員前往尼崎市。 

此外前往支援救災之大阪市消防局後援隊，亦於 10時 40分加入緊急

消防救援隊進行救災活動。 

1.發生時間 

平成 17 年(民國 94 年)4月 25日上午 9時 18分左右。 

                            上午 9時 22分(尼崎市消防局獲報) 

2.事故地點 

兵庫縣尼崎市久久知 3段 27巷 40號前 

3.事故狀況 

JR寶塚市發車(9時 3分)之快車(JR福知山線乘客數約 580人)出軌，衝入

民宅(乘客數約 580人) 

4.傷亡狀況 

（1）死者 107人(男 59人，女 48人) 

（2）傷者 460人(重傷 149人，輕傷 311人) 

5.各消防單位動員狀況 

（1）緊急消防救援 

●大阪府隊 69隊(含直昇機 2架) 

●京都府隊 1隊(含直昇機 1架) 

●岡山縣隊 1隊(含直昇機 1架) 

（2）尼崎市消防局 106隊 439名人員 

（3）兵庫縣內後援  69隊 258名人員 

6.救出人員 共 2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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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狀況 

大阪府隊於事故現場西側設立隊本部及緊急救護所，並進行出軌列車救

援、情報收集、火災警戒及運送傷患至關西勞工醫院、尼崎中央醫院等

醫療機構。 

8.大阪市主要執行狀況 

〈4月 25日〉 

    9時 51分  基於相互支援協定出動 22輛 2機 

   10時 40分  大阪府出動緊急消防救援隊 

   11時 50分  依消防署要求增派急救隊 2隊及急救指揮支援隊 

〈4月 26日〉 

    8時 30分  大阪市隊待命 

   12時 55分  大阪市隊進行救援 

〈4月 27日〉 

   10時 00分  大阪市隊換班 

〈4月 28日〉 

   10時 00分  大阪市隊換班 

   17時 00分  緊急消防救援隊解散 

9.大阪市工作內容 

（1）救助傷患 

救出人員 42名 

●死者 37名(男 27名、女 9名、性別不詳 1名) 

●傷者 5名(男) 

（2）以直昇機運送傷患 

（3）現場傷患急救 

（4）設置緊急救護所 

（5）收集相關情報 

（6）以電磁波偵查裝置搜尋生還者 

（7）利用通訊衛星將現場狀況傳送至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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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尼崎市列車脫軌事故概要 

1. 發生時間 

平成 17 年(民國 94 年)4月 25日上午 9時 18分左右。 

2. 事故地點 

JR福知山線尼崎站至塚口站間(久久知3段27巷40號前公寓「EFFUSION

尼崎」附近) 

3. 事故內容 

上午 9時 3分寶塚市發車前往同志社前站之 7節車廂快車(預定 9時 14

分到達伊丹站、9時 20分到達尼崎站、乘客數約 580人)，前 5節車廂脫

軌，其中前 2節車廂衝入「EFFUSION尼崎」(9層 47戶) 公寓。 

4. 事故原因 

現由國道交通局航空、鐵路事故調查委員會及兵庫縣警方調查中。 

5. 死傷統計 

死者 107人(男 59人，女 48人) 

  內含：西宮市 18人、川西市 18人、伊丹市 17人、寶塚市 16人、三

田市 16人、神戶市 8人、豬名川町 4人、大阪市 3人、大阪府豐能郡豐

能町 2人、條山市 1人、堺市 1人、高石市 1人、枚方市 1人、大東市

1人(司機員) 

  ※送往紀念公園綜合體育館 102人(男 56人，女 46人) 

傷者 460人 

  尼崎市民傷者 2人(兵庫縣立塚口病院 1人(住所：西昆陽、女性)、大

阪大學附屬醫院 1人(住所：田能、女性)) 

6. 尼崎市之處置 

〈4月 25日〉 

      上午 10時 30分    設立救災應變總部及發布第 1號防災指令 

      上午 10時 40分    召開第 1次防災會議 

      下午 00時 10分    召開第 2次防災會議 

      下午 05時 20分    召開第 3次防災會議 

      下午 05時 30分    修正第 1號防災指令(救災應變及復原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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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11時 10分    召開第 4次防災會議 

〈4月 26日〉 

      下午 03時 00分    召開第 5次防災會議 

      下午 07時 30分    召開第 6次防災會議 

〈4月 27日〉 

      下午 04時 30分    召開第 7次防災會議 

〈4月 28日〉 

      下午 02時 25分    緊急通知 JR西日本 

      下午 06時 30分    召開第 8次防災會議 

 

〈5月 2日〉 

      下午 06時 40分    召開第 9次防災會議 

〈5月 6日〉 

      下午 05時 50分    召開第 10次防災會議 

〈5月 9日〉 

      下午 03時 10分    召開第 11次防災會議 

      下午 04時 00分    解除第 1號防災指令(救災應變及復原對策) 

                        解散救災應變總部 

7. 傷者送往醫療機構 

有關收容醫療機構及傷者名單，刊載於尼崎市網站(5月 2日下午 8時結

束) 

8. 尼崎市提供之設施 

紀念公園綜合體育館……遺體安置所(4月 25日~4月 28日) 

大成中學…………………消防、警車停放處(4月 25日~5月 01日) 

中央市場…………………提供停車場等設施(4月 25日~) 

                      緊急車輛通道(4月 25日~) 

                      大成中學學生臨時通道(4月 25日~5月 02日) 

9. EFFUSION尼崎公寓住戶避難所 

由 JR西日本準備旅館公住戶居住 

中央市場提供臨時停車場(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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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R西日本之服務窗口 

．顧客服務窗口 

  0120-956-357 

．尼崎市公所服務窗口  大阪分社總務企劃課 

  06-6627-8207 

11. 救災應變總部編組說明 

z 總務組 

9 召開防災會議 

9 救災應變總部與 JR西日本間緊急連絡 

9 提供救災人員餐飲 

z 情報組 

9 收集、提供相關情報 

9 提供廣播、文字報導、網路等媒體應用所需資料 

z 避難組 

9 提供大成中學廣場臨時帳棚(4月 25日) 

9 自大成中學提供物資 (4月 25日) 

9 於大成中學安排車輛管理員(4月 25日) 

9 為確保名和小學及大成中學學生上下學路線變更，安排相關人員負

責引導 

9 安排負責安撫學生情緒之心理輔導員 

9 與遺體安置所所在紀念公園綜合體育館之聯繫 

z 方面組？ 

9 掌握 EFFUSION尼崎公寓住戶狀況(4月 25日~4月 28日) 

9 發放市長致 EFFUSION尼崎公寓住戶慰問函及相關資訊通知書 

9 發放感謝函給協助救災之事故區域週邊單位 

9 EFFUSION尼崎公寓住戶通訊錄 

z 保健組 

9 安排派遣醫師、保健師至事故現場，接受鄰近縣市之醫師支援(4

月 25日~4月 28日) 

9 遺體安置所人員調派(4月 25日~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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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製作各醫療機構傷者名單(4月 25日~4月 27日) 

9 安排保健所、保健中心之心理輔導(4月 26日開始) 

9 安排 EFFUSION尼崎公寓住戶之心理輔導(4月 26日) 

9 安排週邊居民、工作人員之心理輔導(4月 25日~4月 28日) 

9 安排家中有幼兒者之臨時托育事宜 

z 環境組 

9 紀念公園綜合體育館、大成中學、及事故現場等地之垃圾清理(4

月 27日~) 

z 建設組 

9 現場週邊交通整理(4月 25日~5月 1日) 

9 EFFUSION尼崎公寓外觀檢視(4月 26日) 

z 消防組 

9 詳其他報告 

z 供水組 

9 設給水車 1台，提供傷者及 EFFUSION尼崎公寓住戶飲用水(4月

25日~5月 1日) 

z 運輸組 

9 替代公車(4月 25日 JR塚口~阪急塚口 1輛) 

9 臨時運送服務(4月 25日~5月 6日) 

12號公車(JR塚口~JR尼崎、JR尼崎~阪急塚口、阪急塚口~ JR尼

崎)15輛、15號公車(阪急五庫之莊~……………)2輛、11號公車(小

中島……)1輛 

9 JR西日本派員於公車站發放 12號公車免費乘車券(5月 9日~) 

z 第 1協助組 

9 由中央市場職員負責傷者保護、物資調配(4月 25日) 

9 提供警車、消防相關車輛及 EFFUSION尼崎公寓住戶車停車場 

9 提供大成中學學生上下學(4月 25日~5月 2日)及緊急車輛用(4月

25日~)通道 

z 第 2協助組 

9 負責提送事故報告至議會正副議長、各派正副幹事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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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 

消防部編組說明 

1.發生時間 
平成 17 年(民國 94 年)4月 25日上午 9時 18分左右。 

2.通報過程及事發最初 
事故現場西南側住戶通報「電車發生出軌及翻車意外」，因無法掌握受傷

人數，且可能有大量傷者，故尼崎市消防局於上午 9時 22分發布「出動
第 1救難隊」指令。 

3.尼崎市消防局最初動員車輛數及人員 
總計 34隊     145人 
(救援隊 2隊 12人，急救隊 8隊 24人，滅火隊 15隊 75人，交通指揮 3
隊 12人，後援隊 4隊 18人，小型公車 2隊 4人) 

4.總動員隊數(含支援隊)及總人數 
總計 275隊     1065人 
(救援隊 55隊 260人，急救隊 64隊 205人，滅火隊 72隊 307人，交通指
揮 32隊 116人，後援隊 39隊 128人，航空隊 6隊 27人，醫療車 5隊
18人，小型公車 2隊 4人) 

5.消防局災害對策本部 
平成 17 年(民國 94 年)4月 25日  09：33設立現場指揮所。 
                              09：40設立救災應變總部。 

6.向各單位連繫支援過程 
尼崎市消防局接獲通報        09：22 
出動第 1救難隊              09：22 
先發隊到場                  09：26 
設立現場指揮所              09：33 
出動第 2救難隊              09：38 
向鄰近縣市提出支援要求      09：46 
(西宮及伊丹市) 
要求大阪市消防局支援        09：50 
要求縣下區域消防支援隊支援  09：50 
(含相互支援協定之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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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出動緊急消防救援隊      10：40 
(由大阪府、京都府、岡山縣及兵庫縣首長向消防署提出) 
要求出動陸上自衛隊          11：04 
第 36普通科聯隊(兵庫縣長提出) 

7.救援過程 
（1）4月 25日至 4月 26日 9時止救援活動 

救援隊到答後立即展開救援，盡全力救助傷患。 
4月 25日下午 1時 08分確認 1號車內有 4名生還者，並由後援隊配合
展開救援。另考量救援活動時間長，故排定輪值方式。 
各項救難隊伍均排定 3班輪班執行任務 
急救隊負責盡全力收容及救助傷患。 
尼崎市消防局編成 2隊             1：00∼3：00 
大阪市消防局、縣內後援隊         3：00∼5：00 
神戶市消防局編成 2隊             5：00∼7：00 
尼崎市消防局編成 2隊             7：00∼9：00 

（2）4月 26日 9時至 4月 27日 9時止救援活動 
為進行受損最嚴重之 2號車廂救援行動，先以重機械將 3號車廂切離，

另外，脫軌請斜之 5號車廂以天車吊至安全地點。 
救援隊在 3號車廂移除後，立即進行擠壓變形之 2號車廂救援 
與昨日相同，為考量救援活動時間長，故排定輪值方式執行救災任務。 
神戶市消防局編成 2隊            23：00∼1：00 
尼崎市消防局編成 2隊             1：00∼3：00 
府內、縣內後援隊                 3：00∼5：00 
神戶市消防局編成 2隊             5：00∼7：00 
尼崎市消防局編成 2隊             7：00∼9：00 

（3）4月 27日 9時至 4月 28日 17時(救援隊解散)止救援活動 
持續進行 2號車廂救援行動，2號車廂救援完成並移除後，立即進行衝

入公寓停車場中之 1號車廂救援行動。 
由於 1號車廂車頭之活動空間狹窄，須先以重機械將車體向後拉出以

確保活動空間並實施救援行動，下午 3時 05分救援作業完成，進行最

後確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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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考察日本兵庫縣出軌事件專案報告簡報會議紀錄 

時間：94年 6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地點：市府 11樓首長會報室 

主席：葉金川                  紀錄：曾國賓 

出席人員： 

陳秘書長裕璋 

范副秘書長良銹 

交通局：陳政庸 

工務局：陳君烈、王健忠 

衛生局：藍章杰 

研考會：錢擴仁 

消防局：許力仁、陳崇岳、葉俊興 

臺北捷運公司：蔡輝昇、張煥光、許英井 

捷運局：張培義、高宗正、章台光、段英明、蔡天和、范揚材 

 

壹、 報告事項：詳附件 1「臺北市政府考察日本兵庫縣電車 

出軌事件專案報告」 

 

貳、討論事項： 

一、 交通局：（一）日本鐵道 JR 西公司與臺北捷運系統不同，

此次日本電車出軌意外事件，值得我們借鏡與省思。（二）

有關災前預防、災中應變及災後處理方面，我們相對應作

防災演習。可利用此次事件機會，對我們現有的標準作業

程序（SOP）作檢討，並予以更新修正。（三）目前臺北捷

運系統雖然有自動列車駕駛（ATO）、監督（ATS）及保護（ATP）

系統，但目前行車紀錄器僅新蘆線有此設備，該設備可多

一層保障。目前臺北市公車也都裝有行車紀錄器，可作為

發生事故後警察的參考，事後責任追究重要依據。建議捷

運也可比照公車來增購行車紀錄器。（四）有關上週五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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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督導檢查成績比去年高，滿意合格，其中 100 多部電

扶梯已降低速度運作，已有四、五個月的時間，請捷運公

司降速前後之數據做比較，作為後續是否安裝另 300 多部

電扶梯變頻器之依據。（五）日後若有考察的機會，交通局

也願意參與以吸取經驗。 

二、 捷運公司：（一）補充有關出軌列車衝出軌道後，位於列車

後半部無受損列車上的列車長，居然沒有啟動列車緊急通

告的按鈕。該按鈕位於最後一節車廂內有一塑膠蓋，必須

打破後再按下去，啟動後將會通知附近的列車作緊急煞車

處理，以避免二次災害的發生，這點必須要改善的。（二）

另日本鐵道 JR 西公司社長與國土交通省於 5/31 提出改善

計劃，包括：1.企業文化的改革，「安全第一」理念要加入

教育訓練課程。2.所有司機員作為期一週的再教育。3.總

公司每週開一次安全會議。4.總公司主管加強對外界溝通

與事故處理。5.6/30 設置一個公司以外的安全諮詢委員

會。6.直線與彎道速限相差在 30 公里以上的地點，一年內

要設置超速自動停止裝置（ATS）。7.對民營化後車廂輕量

化可節省 30%能源的政策，因此次事故後將重新檢討。（三）

捷運公司處理原有車隊安裝行車紀錄器方面，至 4/22 止已

安裝兩列車，全案預計 96年底完成全車隊的安裝，嗣後可

作為司機員查核之依據。 

三、 消防局：（一）日本發生出軌意外的第一時間，附近的工廠

及大賣場人員組成了救援隊，現場加入救援。受傷人員都

是就近在附近一所學校處理，由醫生分類後再轉送各醫

院，其過程非常有秩序，值得我們學習。（二）日本消防硬

體方面，其消防車可到達火災現場前，即在車上計算出需

佈置幾條水帶，屆時即可迅速佈置救火。（三）以下有幾點

值得我們學習：1.由通報至完成初步救援只需 4小時，把

握搶救黃金時間，作業迅速。2.第一時間消防隊尚未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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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前，由附近大賣場或工廠訓練有素的員工組成的救援

隊救援，使傷亡不致擴大。3.救災訓練的加強及救援的作

業流程值得我們檢討與修正。（四）另外有關日本救災缺點

部分：1.第一時間投入救援的能量的不足，指揮車及消防

車能量太少。2.相互支援的計劃，花費的時間較長。（五）

日本前年訂定法律，對於犯罪或災害現場有規定，不准媒

體拍攝畫面，另法律也禁止媒體播放血腥畫面。 

四、 衛生局：此次意外後大量傷病患分配到各醫院，其分 

配原則值得討論，5/13 衛生局做了一次無預警的演練，局

長、副局長皆參與。衛生局與消防局開會討論，如果傷患

太多，要以跨縣市來支援。衛生署也有成立 EOC，跨縣市

可請求協助，目前尚未有轉診的業務。 

五、 捷運局：臺北捷運系統跨越臺北縣市，從高架、地面、 

地下隧道皆有，一列車大約 1800 人左右，若有事故非僅

處理 6、7 百人的事，要擴大想像力來處理類似事件。 

六、 陳秘書長：（一）現有的車輛的採購，在設計上應更加強發

生事故的預防、若該事件不幸發生在我們這裡，應思考該

如何應變與處理。（二）針對事件透過有計劃的模擬演練，

並修訂救災消防的標準作業程序應是當務之急。（三）地下

軌道災變事故的應變計劃，應演練在隧道裡出軌、火災、

地震等狀況，大量傷患(2000 人)該如何後送等問題，消防

局應再與捷運公司討論細節問題。 

參、指示事項： 

一、本專案報告建議事項為具體可行，請消防局、捷運局及捷

運公司負責執行。 
二、請消防局考量視需要採購必要設備，於災害現場可區分作

業區與開放區兩部分，至少可讓媒體於開放區內採訪，以

顏色來劃分區域，並適時修正消防搶救標準作業程序。 

三、有關員工的管理和現場應變的訓練上，請捷運公司來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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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與消防局討論大量傷患在隧道內後送之細節問題。 

四、請衛生局評估臺北市 18 家緊急救護醫院傷患最大容量是多

少？在發生重大事故時，是否可以跨縣市來支援。 

肆、散會 

 
 


